
製表日期：106年01月21日表18-3-0(10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

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.86 11.462.245.038.622.870.352.524.355.135.497.563.724.808.8120.00 2.86

第2分位 8.51 8.138.205.627.725.700.672.819.066.017.2110.219.765.919.2520.00 7.26

第3分位 12.95 9.8113.767.2110.179.101.964.4614.389.3110.5015.6914.878.9512.8320.00 11.92

第4分位 20.24 14.7422.5811.5315.4115.675.198.5721.3015.7917.5723.7322.8416.5918.8920.00 19.68

第5分位 54.44 55.8753.2270.6258.0766.6791.8281.6350.9163.7659.2342.8148.8163.7550.2320.00 58.28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